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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2
	矿山修复进展缓慢
	2022年8月底前，完成全市历史遗留矿山核查摸底工作。2025年11月底前，完成规划确定的历史遗留矿山修复工作。消除地质灾害隐患，栽植植被恢复生态环境。
	1.市自然资源局2022年7月底前，开展历史遗留矿山核查摸底工作，做到底数清、情况明。区分自然恢复、辅助再生、生态重建、转型利用等不同治理模式分类统计，编制矿山环境恢复治理方案及土地复垦方案。
2.市自然资源局2023年11月底前，完成“十四五”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，明确修复目标，制定年度工作计划，完大哈拉巴山整体矿山修复治理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市自然资源局落实矿山修复治理主体责任，加强政策引导，按照“谁破坏、谁治理”“谁修复、谁受益”原则，加快推进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。2025年11月底前，完成“十四五”规划确定的修复任务。
	
1、2022年7月底前，完成我市历史遗留矿山核查摸底工作。区分自然恢复、辅助再生、生态重建、转型利用等不同治理模式分类统计，完成编制矿山环境恢复治理方案及土地复垦方案。
2、完成“十四五”规划确定的修复任务。采取自然修复为主，人工修复为辅的修复原则。 
3、超额完成预期治理目标，总修复面积52.66公顷。其中大哈拉巴山治理面积46.07公顷，辽西街巨丰村自然恢复面积2公顷、新立乡孙家村自然恢复面积4.59公顷。



